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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的举办，是建材商品牌宣传的好机会。现在，消费者

的要求愈加“挑剔”，为此，活动中建材商将展示高端化、智能化家居产品，如智能卫

浴、恒温淋浴系统。另外，80后、90后年轻消费者的崛起，个性化消费需求加大，消费

者对建材的需求不仅仅限于实用，产品的个性化、不凡品位，成了流行的消费趋势。

届时，建材商都将在家居文化节上一一展示。此外，在主办方推出的一系列品牌栏

目中，建材商将把多年积累的从业经验与当下建材的流行趋势，一一与消费者分享。

永康市建材行业协会（简称）会长 应龙根协办方

“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是一个展示装饰公司实力的好平台，加上“家装课

堂”等品牌栏目，让消费者清晰了解装修过程，普及装修知识。金融业与装饰业强强

联合，消费者还可得到资金支持。通过家居文化节的举办，希望装饰行业从业者能

共同开拓行业发展机遇，展现行业发展活力，推动我市装饰行业做大做强。

同时，协会会员在家居文化节上，会重点展示新时期优秀装修案例，还有机会带

消费者参观装修工地，现场答疑解惑，力求让消费者在脑海中对装修有全面的认知，

不再为如何装修而烦恼。

永康市装饰行业协会会长 卫项平协办方

当前，市民不断提升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选套好房子配上好装修，加上智慧

家居的应用，成了市民家居的“标配”。当然，从选房到装修再到购置家电家具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打造一个满意家居环境不容易。

为此，“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应运而生，秉承“智慧、简约、环保、诚信”的

宗旨，倡导家居文化，擦亮家居品牌，致力于提升“新家居，慢生活”的文化品位，

着力培育本土家居品牌，打造放心家居。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农行搭建平台，

回馈客户，助力消费者家装工程顺利完成。本次活动以“家”文化与产业的展示

互动为主线，为业主提供买房、装修、建材、融资、家具家电等一站式采购服务。

与传统家装展会不同，“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不仅是办一场展会，而是

持续发力，为期2个月，主办方、协办方、加盟商一起树立“家装课堂”等品牌栏目

的威望，使其成为消费者装修过程中的一座“灯塔”。金融、房产商、媒体、建材

商、装修企业、消费者互动，增加消费者对“家居文化节”的品牌认知度，培育一批

“家居文化节”的忠实粉丝。

中国农业银行永康市支行副行长 吕连星主办方

作为本地主流媒体的永康日报，和农行联手举办“家装课堂”等系列栏目，也是

永康日报践行“新闻+服务”的又一有益探索。同时，也切合当下消费者的实际需

求。通过展示真实的案例，让装修以实景形式走进消费者的内心世界。

“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是一次公益家装顾问式活动，云集家装公司、建材

商、家具家电、软装等行业佼佼者。他们有多年的从业经历，乐于分享经验，组成顾

问团为消费者服务。

永康日报除了主报外，还有永康新闻网、永康日报微信公众号、永康一周生活服

务类周刊等平台，永康日报将积极发挥这个媒体矩阵的优势，对本次活动作全程跟

踪报道，不放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永康日报社副总编辑 应向红主办方

如今，随着全装修、精装修时代的到来，使房产和装修紧密结合起来。业主

买房时，开始考虑装修风格、软装配置、智能家居安装等与“家”密切联系的各环

节。所以，九龙湾与农行、永康日报社、装饰行业、建材行业强强联合，举办“农

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入一批品牌优、诚信经营的商户，

为广大业主提供更多的选择，更优的服务。

九龙湾项目规划设计成集人文、智能、时尚于一体的住宅，可满足不同年龄

层购房者的住房需求。小区内园林规划“三轴”呼应，多个组团景观有序排布，水

景、绿植交相呼应。九龙湾作为“人文·科技·时尚”之宅，小区实行“一卡通”通

行，还采用彩色可视门系统、“天使之眼”监控。小区将特聘绿城物业服务公司为

管家，为业主提供人性化、保姆化、专业化的物管服务。加上幸福绿城 APP，可

提供维修、缴费、快递、配送、社交等多种服务，九龙湾已成为我市城北新地标。

“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启动
学知识，得实惠，主办方、协办方畅谈办展宗旨
□记者 舒姿

年度饕餮盛宴，“农行·九龙湾”家居文化节正在紧张筹备中。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家居文化节采用“金融+家装”跨界合作的模
式，对创造我市家装品牌价值，丰富产业发展内涵，使行业朝着品牌化、规模化、专业的方向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

永康市天硕房产开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邵俊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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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电力用户：
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关于我省居民阶梯电价“两保户”免费用

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浙价资〔2012〕371 号）精神，为方便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简称“两保

户”）办理免费用电登记手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自2013年3月1日起，“两保户”家庭成员或代办人可到当地供电营业窗口办理免费用电登记

手续，并携带以下材料：

（1）民政部门颁发的“低保户”或“五保户”证明原件；

（2）两保户户主身份证原件；

（3）户口簿或者户籍证明原件；

（4）近期电费发票或电量电费通知单；

（5）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证明材料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2、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对照民政部门提供的“两保户”信息，核对一致后，填写《城乡“低保户”、农

村“五保户”免费用电登记表》，登记“两保户”的用电户号、联系电话、身份证等信息，并由“两保户”登

记手续办理人签字确认，留存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3、集中供养的“两保户”免费用电登记手续由集中供养单位统一办理。办理人携带集中供养单

位开具的介绍信（加盖公章）、办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集中供养的“两保户”名册、民政部门

颁发的“低保户”或“五保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供电营业窗口办理免费用电登记手续，

并由办理人签字确认、留存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4、对租住他人房屋的“两保户”家庭，在办理免费用电登记手续前，应与房东就免费用电对应的

电费处理事宜达成一致。

5、合表用电的“两保户”家庭，在办理免费用电登记手续前，应与合表下其他用户就免费用电对

应的电费处理事宜达成一致。

6、“两保户”用电地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携带有关材料到供电营业窗口办理变更手续。

7、“两保户”自民政部门批准的起始月份（但不早于2012年7月）起享受免费用电政策，至被取消

“两保户”资格的次月起停止执行。对符合条件的“两保户”家庭，登记前可享受的免费用电对应的电

费，由供电企业一次性退还；登记后每月可享受的免费用电对应的电费，直接在当月电费中扣除。

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资或政策扶持设

置，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辅助性、非营利性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

根据政策规定，公益性岗位只能安排就业

困难人员，不得用于安排非就业困难人员。农

村公益性岗位的设置，应优先安置没有就业但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

力，并且只能为以下四类人员之一（劳动年龄段

内）：1、农村低保家庭劳动力；2、需赡养患有重

大疾病（一年内因病住院自付费用达到 2.5 万元

以上）直系亲属的人员；3、农村复员转业军人中

生活困难的“4050”人员；4、被征地农民中生活

困难的“4050”人员。

公益性岗位类别主要包括环境管理类、托

老托幼助残服务类、农业服务类和便民服务类

等十大类别，岗位设置主要以保洁、保绿等岗位

为主。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

组织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

应签订公益性岗位上岗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

义务。

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向公益

性岗位就业人员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录用

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上全日制就业的，

还需为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支付不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人力社保部门会不定期对公益性岗位开发

使用情况和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劳动合同签

订、社会保险缴纳、劳动报酬发放、岗位履职情

况等进行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用人单位责令

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停止其使用公益性岗

位资格。对发现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弄虚作

假、冒名顶替、违反政策获取公益性岗位上岗资

格 的 ，取 消 其

上 岗 资 格 ，并

按有关规定追

究当事人的责

任。

我市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主要规定
浙江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办理

免费用电登记手续的业务公告单

浙江省电力公司
2017年10月19日


